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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建立學生學習品質管理機制及落實情形，訂定臺北市立大學資訊科學系

「學生學習表現與成果之檢討與回饋機制」(以下簡稱系機制)。 

二、對於學生之學習表現，建立品質管控與評估機制之作法: 

1. 透過學分、修課、測驗評分、專題製作、實習、成績門檻、證照、或畢

業門檻規定等要求，確保學生具備系所訂定之能力，達成教育目標。 

三、學生課業及其他學習表現是否符合系所教育目標之作法: 

1. 學生根據本系所之教育目標與本身學習與發展，能有合理之課業學習成

效表現。 

2. 利用課程之專題研究成果、實作成果、著作（含會議論文、期刊論文、

專書、學位論文）、證照、專利發明、各項計畫參與、比賽或競賽表

現、專題製作等來展現課業學習之成效。 

四、學生學習表現檢討與回饋機制之作法: 

1. 檢討學生在課業學習、課外活動學習、生活學習、生涯學習及職涯學習

是否有良好合宜之進展或表現，是否符合系所對教育目標與學生能力之

期望，展現系所之辦學成效。 

2. 檢討學生依本系所教育目標與學習階段，在服務上是否能有合理之表

現。 

3. 檢討相關服務表現包括在系所內、校內外、國際間之服務表現，如新生

學習與生活引導服務、社會服務與參與、社團服務與參與、志工參與、

產官學各類服務學習、校內外服務性社團參與等。 

五、畢業生追蹤機制之作法: 

1. 與畢業生保持良好之互動，落實畢業生表現追蹤機制，定期或不定期與

畢業生聯絡或互動交流，瞭解畢業生的發展動向以及對母校辦學的意

見，做為評估畢業生表現及精進辦學之參考。 

2. 透過各種管道或方式，瞭解相關產業雇主之意見。 

3. 綜合分析應屆畢業生或畢業生之表現與意見資料，以為辦學改進依據。 

4. 上述資訊確實傳達給教師，透過討論，改進招生計畫、課程、教學評

量、師資聘用、學生輔導、資源分配或整體發展計畫。 

六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實施。 


